许可事项：建筑工程施工许可
许可对象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、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、管道、设备的安装，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（工程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，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）。
许可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二条、第七条、第八条；
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71号1999年10月15日）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第四条、第五条、第十五条。
许可条件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和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申请人需具备以下条件。
（1） 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；
（2） 在城市规划区的建筑工程，已经取得规划许可证；
（3） 需要拆迁的，其拆迁进度符合施工要求；
（4） 已经确定建筑施工企业；
（5） 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；
（6） 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；
（7） 建设资金已经落实；
（8） 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申请人需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：
（1） 建设工程项目立项批文；
（2） 国有土地使用证；
（3） 建设工程规划红线；
（4）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；
（5）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；
（6）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报表；
（7） 建设工程监理合同；
（8）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；
（9） 建设工程项目报建工作联系函；
（10） 建设工程项目安全监督员委派通知单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书；
（十一）政务中心建工窗口联系函；
（十二）施工设计图、施工审查合格书、施工图审查备案表；
（十三）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核准表；
（十四）银行资信证明；
（十五）工程地质勘察报告
许可时限：10个工作日
收费标准：
1、劳动保险基金按建安造价3.5%收取；
2、质量监督费按建安造价2‰收取。
许可程序：
1、 受理
（一）岗位责任人：市政务服务中心建工窗口（受理电话：0734-8859903）
（二）岗位职责及权限：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，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。
1、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，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；
2、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，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；
3、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，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。
4、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；
5、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，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应当受理行政许可申请。
6、受理或者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，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。
（三）时限：即时
二、审查
A、初审
（一）岗位责任人：窗口工作人员
（二）岗位职责及权限：
1、按照许可条件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内容进行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完整性进行审查；
2、根据工程结构按核定的平米造价计算应交的各项规费，并开具计费清单；
3、业主凭计费清单到政务中心收费窗口交清报建规费，窗口出具“工程报建联系函”；
4、业主持“工程报建联系函”申请办理工程招标；
5、业主递交施工许可证审报表和其它相关资料，对需要补正材料的，应在5个工作日内，由窗口工作人员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。对符合条件的，提出初审意见，交窗口负责人审核。
（三）时限：5个工作日
B、复审
（一）岗位责任人：窗口分管责任人
（二）岗位职责及权限：
1、按照许可条件对补审意见及材料进行审核。
2、对符合条件的，提出同意意见，报主管局领导审定。对不符合条件的，提出不同意的意见及理由，将申办材料退回窗口受理人员。
3、时限：3个工作日
三、决定
（一）岗位责任人：主管局领导
（二）岗位职责及权限：
1、符合许可条件、标准的，签发许可决定。
2、不符合许可条件、标准的，不予签发许可决定，将其申请材料全部退回窗口，并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方。
（三）时限：2个工作日
责任追究：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章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七十九条，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71号）第十四条执行。
监督检查：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六章规定执行。
投诉电话：0734-8859940
